浙江皇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反馈意见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现对你公司推荐的浙江皇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发行人”）首发申请文件提出反馈意见，请你们在30日内对下列问题逐项落实并提供书面回复和电子文档。若涉及对招股说明书的修改，请以楷体加粗标明。我会收到你们的回复后，将根据情况决定是否再次向你们发出反馈意见。如在30日内不能提供书面回复，请向我会提交延期回复的申请。若对本反馈意见有任何问题，请致电我会审核人员。
一、规范性问题

    1、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说明王伟松等8名自然人发起设立公司时现金出资的来源及合法性，2006年7月原发起人李永翔、余渊荣、叶根灿、林尧根、王根苗通过股权转让退出公司的原因，前述股东的背景情况，是否曾在发行人担任职务或与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存在任何关联关系，是否存在股权代持的情况，前述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分别于2009年、2010年办理的原因，股权转让是否真实，是否存在纠纷或潜在争议。

    2、发行人股东皇马集团历史上曾为集体企业，发行人部分资产来源于皇马集团及其下属集体企业。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就皇马集团及其下属集体企业改制事项是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是否存在侵害集体资产、侵害职工权益的行为，是否存在纠纷或潜在争议发表明确意见，并说明依据。合诚化学历史上存在职工持股会的情况。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说明相关职工持股会的设立、股份变更、注销是否合规，职工持股会转让其持有的合诚化学的全部股权的定价情况、程序是否合规，是否存在纠纷或潜在争议，是否存在侵害相关职工权益的情形。

　　3、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说明2015年7月增资、股权转让的定价依据、差异原因及合理性，是否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是否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引入的直接及间接股东与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股东、董监高、本次发行中介机构负责人及其签字人员是否存在亲属关系、关联关系、委托持股、信托持股或利益输送安排，发行人的直接和间接股东是否具备法律法规规定的股东资格，是否存在违法违规情形，并对赌协议等特殊协议或安排的清理情况，发行人及其实际控制人、董监高、现有直接间接股东之间目前是否存在类似协议或安排发表明确意见。请发行人补充披露前述增资、股权转让引入的自然人股东的背景、入股原因，合伙企业入股原因及合伙人（追溯至自然人）构成、近五年从业经历，股东多银多设立以来合伙份额是否发生变化及具体的演变情况。

　　4、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说明并补充披露公司实际控制人、董监高近亲属对外投资的企业情况，包括从事的实际业务、主要产品、基本财务状况、住所、股权结构，以及实际控制人及其背景情况等；发行人与前述企业报告期内的交易情况、决策程序是否合规及定价是否公允。与前述企业之间存在相同、相似业务的，应说明该等情形是否构成同业竞争或潜在同业竞争；存在上下游业务的，应对该事项对公司独立性的影响程度发表意见。

5、2015年，发行人收购了活性剂研究公司和绿科安100%股权、合诚化学、皇马化学与表面活性剂生产相关的经营性资产，购买了皇马集团出租给发行人生产经营用的土地使用权、房屋建筑物、构筑物及辅助设施等资产。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说明并披露收购合诚化学、皇马化学相关经营性资产涉及的员工安置、债权债务、合同履行情况，是否存在纠纷或潜在争议，是否存在损害债权人的情形，合诚化学、皇马化学目前经营业务与发行人主营业务的关系及后续安排，是否存在同业竞争或上下游业务的情况。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及会计师对发行人2015年资产重组的定价是否公允、程序是否合规，是否符合《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3号》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发表专项意见。

6、申报材料显示，发行人报告期内发生多次股权或资产收购交易，被收购股权或资产合计前一会计年度资产总额、收入总额、利润总额等占发行人相应科目的比例分别为83.73%、55.97%、24.79%。请在招股说明书“发行人基本情况”部分补充：（1）收购标的绿科安曾于2015年1月转让于宝瑞投资代持，请说明原因及真实性；除代持行为外，发行人及其关联方与宝瑞投资是否存在其他交易行为。会计核算时作为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进行核算是否准确，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2）报告期内所收购股权或资产在合并报表内的入账价值及依据，其会计核算过程，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上述交易是否导致公司不符合《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的规定。请保荐机构、会计师说明核查过程、方法和结论，并发表明确意见。

7、申报材料显示，发行人发生多次股权转让或增资行为，转让价格或增资价格差异大，且曾与增资方签订对赌协议。请在招股说明书“发行人基本情况”部分补充：（1）披露上述增资及转让是否合法履行了相应的股东会程序，新增股东的入股背景、入股原因、定价依据，增资间隔较短但定价差别较大的原因和合理性。（2）上述新增自然人股东、机构股东以及机构股东的管理人、出资人与发行人及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本次发行的相关中介机构及人员有无关联关系，是否存在交易、资金往来等利益安排。（3）发行人及其他相关方曾与部分增资方签订对赌协议，据披露已签订终止协议，请说明上述披露是否真实、准确、完整，是否可能对公司股权稳定产生不利影响。（4）报告期内股权转让或增资行为是否属于股份支付，请说明原因及会计处理过程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请保荐机构说明核查过程、方法和结论，并发表明确意见。

8、申报文件显示，发行人报告期内存在较多的偶发性关联交易，且与关联方之间存在相互资金拆借。请在招股说明书“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部分补充：（1）结合同类交易价格，说明关联交易价格的公允性，是否存在通过关联交易输送利益的情形。（2）资金拆借的必要性，拆入拆出资金的用途、来源，是否履行了相关法律程序，该行为对公司当期利润的影响等；应收关联方款项产生的原因，是否存在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是否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内部控制制度是否健全有效。（3）公司董事马夏坤及其配偶曾持股100%的杭州迪马精化进出口有限公司已转让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结合交易对手、作价等，说明是否属于真实转让；该公司是否与发行人存在同业竞争或关联交易的情形等。（4）公司实际控制人之子王马济世对外投资企业的基本情况（含财务数据），是否已充分披露王马济世持股企业及与发行人的关联交易情况。（5）王伟松、王新荣、马夏坤等三人工资薪酬远高于其他董事及高管，请结合公司薪酬制度说明公司董事及高管薪酬变化情况及出现上述情况的原因，是否涉嫌向上述关联方进行利益输送。（6）公司关联方披露是否全面、完整，是否存在隐性关联关系。请保荐机构、律师、会计师说明核查过程、方法和结论，并发表明确意见。

9、发行人报告期内各期前5大客户销售金额分别为32,509.73万元、44,172.30万元、39,196.61万元、22,733.82万元，占营业收入比例分别为28.58%、32.41%、28.40%、35.27%，披露的主要客户为迈图系、科之杰系、德美系、西卡系等。请在招股说明书“业务与技术”部分补充：（1）按具体业务类别、销售模式等，列示报告期主要客户的具体情况（以适当形式说明迈图系、科之杰系、德美系、西卡系等具体构成、客户背景及是否与发行人存在关联关系）及销售变化情况，并结合行业状况、主要客户的市场地位以及相关合同条款，详细分析公司与主要客户交易的可持续性；（2）对于报告期新增、减少和交易金额长期较大等特点的主要客户，请说明客户的背景，是否与发行人具有关联关系；分析是否存在异常客户的情形，如有请详细披露其主要情况。请保荐机构、会计师说明对营业收入真实性的核查过程、取得的核查证据和核查结论，并明确发表核查意见。

10、发行人报告期内各期前5大供应商采购金额分别为74,555.19万元、87,987.98万元、83,505.86万元、39,801.76万元，占当期营业成本分别为82.68%、78.61%、73.31%、77.19%。请在招股说明书“业务与技术”部分补充：（1）报告期主要供应商变化的原因以及单个供应商采购占比变化的原因；对于具有报告期内新增的、交易金额长期较大等特点的主要供应商，请补充披露其成立时间、销售规模、发行人采购金额占其总销售金额的比例、发行人向其采购的价格与原供应商相比是否有变化。（2）发行人如何选定供应商，不同供应商如何定价及主要服务的市场价格情况，发行人采购价格变化是否符合行业趋势；公司与主要供应商之间交易规模占供应商整体业务的关系，如收入占比、产品种类占比等，主要供应商与发行人之间是否存在业务依赖关系。（3）主要供应商与发行人交易品种的价格是否公允。请保荐机构、会计师说明核查过程、方法和结论，并发表明确意见。

11、发行人报告期内各期营业收入分别为113,730.68万元、136,293.51万元、138,011.10万元、64,451.30万元。请在招股说明书“管理层讨论与分析”部分补充：（1）按产品类别、境内外销售等，比较公司的销售收入、销售数量等与同行业公司同类产品之间的差异，分析销售收入、销售数量及价格变动趋势与同行业是否一致，并披露原因。（2）补充披露公司的销售模式，若采用经销模式，请补充发行人选择下游经销商的方式和权限，主要经销商的基本情况，经销收入的最终实现情况。（3）补充披露不同产品的销售区域、客户等分布情况与集中度，是否具有较强的地域性及客户依赖；若有，请在风险因素部分尽量进行量化分析。（4）境内境外销售在产品类别、定价政策、信用政策等方面是否存在较大差异，请补充说明原因。（5）营业收入回款情况，是否全部来自于签订合同的客户，是否存在第三方代客户汇款的情形。请保荐机构、会计师说明对公司营业收入真实性的核查过程、方法和结论，并发表明确意见。

12、发行人报告期内各期营业成本分别为90,177.31万元、111,932.70万元、113,913.23万元、51,561.92万元。请在招股说明书“管理层讨论与分析”部分补充：各期营业成本构成中的料、工、费等变动情况及原因，以及上述构成和变动与发行人报告期的产量、销量及收入变动情况是否匹配，是否与电水煤气等主要能源的用量、支出等变动情况相匹配。请保荐机构和会计师说明对公司营业成本真实性核查的过程、方法和结论，并发表明确意见。

13、发行人报告期内各期综合毛利率分别为24.95%、25.30%、29.75%、29.99%，高于同行业上市公司。请在招股说明书“管理层讨论与分析”部分补充：（1）结合生产工艺、产品结构、采购模式和销售模式、单位产品成本和价格等详细披露公司毛利率高于同行业可比公司的原因，上述情形是否可持续，是否可能对未来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2）各类别产品毛利率差异较大的原因，并结合产能利用率、产销率等指标，说明高毛利率业务占比不高的原因，是否符合业务实际。（3）综合毛利率稳步上升的同时，公司营业利润、利润总额等呈下降趋势，请说明出现上述情况的原因，是否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存在明显差异。请保荐机构、会计师说明核查过程、方法及结论，明确发表核查意见。

14、发行人报告期内期间费用率分别为10.78%、10.54%、11.72%、11.46%，主要是销售费用与管理费用增长较多。请在招股说明书“管理层讨论与分析”部分补充：（1）请补充披露期间费用中主要项目在报告期各期的波动原因。（2）公司对于研发费用的具体构成及其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预计未来发生情况，是否可能对税收优惠、高新技术企业评定等产生不利影响，如有，请在风险因素中尽量量化评估；管理费用中，长期资产摊销折旧金额不大，请说明具体构成及是否与固定资产、无形资产规模相匹配；期间费用中，职工薪酬是否与员工数量、结构、薪资水平及现金流量表相关科目相匹配。（3）结合公司与客户、供应商关于运输费用的约定，相关运输合同数量、种类和具体条款等，说明各期运输费用是否与销量、采购量等相配比。（4）披露境内业务与境外业务期间费用率是否存在差异及其原因。（5）说明是否存在关联方或者潜在关联方为发行人承担成本或代垫费用的情况。请保荐机构、会计师说明核查过程、方法及结论，明确发表核查意见。

15、申报材料显示，发行人各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9,447.68万元、13,710.24万元、9,936.98万元、6,244.86万元，与当期净利润的比例分别为1.02、1.70、1.54、1.34。请补充披露在招股说明书“管理层讨论与分析”部分补充：（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有所波动，与当期净利润不匹配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存在重大差异。（2）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主要构成、大额变动及与相关会计科目勾稽情况。（3）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是否与期间费用中职工薪酬变动相匹配，请分析原因及合理性。（4）支付的各项税费的现金支出，与报表相关项目的匹配性。请保荐机构、会计师说明核查过程和结论，明确发表核查意见。

16、申报材料显示，发行人报告期内各期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6,757.73万元、-29,749.43万元、-21,796.53万元、-4,887.95万元，各期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1,526.73万元、14,935.96万元、12,408.08万元、-882.38万元。请发行人在招股说明书“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中补充：（1）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主要构成、大额变动及与相关会计科目的勾稽情况；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的具体构成，金额较大的合理性。（2）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主要构成、大额变动及与相关会计科目的勾稽情况。   

二、信息披露问题

1、发行人部分商标已经到期或将于一年内到期，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补充披露上述商标是否拟办理续展，办理续展的进展以及是否存在法律障碍，未能续展对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

2、招股说明书简要披露了发行人过往关联方的情况。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说明：（1）已注销的企业注销的原因、生产经营和注销过程的合规性，涉及的资产与人员处理情况，是否存在债权债务纠纷，是否存在因重大违法违规而注销的情况。（2）对外转让的企业转让的原因和基本情况、转让对价及其公允性，报告期内是否与发行人存在交易，以及该等交易的决策程序、必要性及定价公允性。（3）对外转让企业的受让方与发行人实际控制人、董监高及其近亲属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可能输送不当利益的关系。　　　

3、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在招股书“业务与技术”一节中补充说明并披露发行人及其下属单位是否已取得从事相关生产经营应获得的全部相应资质许可，如资质许可方面存在瑕疵，请补充披露对发行人生产经营的影响并发表明确意见。

4、根据招股说明书披露，公司于2011年被评为浙江省高新技术企业，2014年通过高新技术企业的复评。请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律师说明并披露：（1）发行人是否符合《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具体内容，报告期内因此享受的优惠政策和依据、对发行人的影响以及相关优惠政策适用是否符合规定。（2）高新技术企业资格已到期或即将到期的，请在“风险因素”和“重大事项提示”部分披露发行人不能通过复审对其生产经营及财务状况的具体影响。正在履行申请程序的，请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律师关注进展情况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5、请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律师说明并补充披露公司生产经营中主要污染物的排放量、环保设施的处理能力及实际运行情况、报告期环保投入与排污量的匹配情况等，并请结合以上情况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和拟投资项目是否符合国家环境保护的有关规定发表明确意见。

6、招股说明书披露，报告期内，发行人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严格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开展经营，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请发行人严格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号》第六十八条的规定补充披露近三年内的违法违规行为（不仅限于重大违法违规行为）的相关情况，包括受到相关处罚的时间、事由、处罚内容、整改情况、处罚机关的认定等，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分析相关事项对发行人生产经营的影响及该等事项是否构成重大违法违规，并对是否构成发行人发行上市实质性障碍发表明确意见。如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存在类似情况，请按照上述标准进行披露。若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请修改招股说明书的相关表述。

7、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补充披露：（1）报告期内发行人正式员工未缴纳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的员工人数及原因，是否存在需要补缴的情况；如需补缴，说明并披露需要补缴的金额和措施，分析补缴对发行人经营业绩的影响。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结合上述情况对发行人缴纳“五险一金”的合规性发表明确意见。（2）报告期内，发行人劳务派遣方式的用工制度是否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8、请发行人在“业务与技术”章节补充披露报告期内境外销售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国家地区、产品种类、销售量、销售单价、销售金额及占比，境外销售模式及流程、主要客户，主要进口国的有关进口政策、贸易摩擦对产品进口的影响以及进口国同类产品的竞争格局等内容。请保荐机构及发行人律师对发行人产品进出口是否符合海关、税务等法律法规规定发表意见。

    9、请发行人补充说明公司董事马荣芬、费禹铭未在公司领取薪酬的原因及合理性。

10、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结合党政领导干部兼职的有关规定说明发行人独立董事李伯耿、王维安任职的合规性，并发表明确意见。

11、请保荐机构落实《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号》第五十一条的信息披露要求。

12、请按照中国证监会有关文件的精神进一步落实首发承诺事项，费禹铭作为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的董事，请补充披露股票锁定期延长承诺；请补充披露股票锁定期延长承诺和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意向承诺的约束措施；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会计师在相关中介机构承诺中规范表述，删除前置条件。

13、请在“风险因素”章节中充分、客观、准确地描述相关风险因素，并将公司采取的规避风险措施以及减少风险的有利因素从该章节以及重大事项提示中删除，尽量避免使用转折或让步句型。请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删除认为不构成主要风险或风险较小的描述。对净资产收益率下降等较为普遍的风险，请酌情进行删改。

14、请保荐机构补充说明并披露招股说明书“业务与技术”章节引用数据的来源，补充说明其权威性，说明数据是否公开、是否专门为编写本次招股说明书而准备以及发行人是否就获得此数据支付费用或提供帮助。请勿使用定制的或付费的报告、一般性网络文章或非公开资料等缺乏权威性的数据。请保荐机构及发行人律师核查招股说明书全文，及时更新数据，对于没有数据支持的说法提供证据，或者予以修正；删除广告性和恭维性的语言。

15、根据招股说明书披露，发行人子公司绿科安的资产占比较大。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按发行人标准对绿科安的情况进行补充披露：（1）自成立以来经营的合法合规性；（2）历次验资情况的真实性、验资资产的权属、作价的公允性及是否存在产权瑕疵，出资方式、比例的合规性，上述公司目前出资是否充实；（3）主要从事的实际业务、主要产品、经营模式、报告期内的基本财务状况、税收情况、主要客户及主要客户与发行人及其实际控制人之间是否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16、请在招股说明书“风险因素”、“发行人基本情况”部分补充：（1）披露同行业公司的选取标准，是否全面、具有可比性，并按产品类别，说明同行业公司的主要情况及财务数据，与招股说明书其他章节披露的同行业公司应保持一致性。（2）请认真分析公司经营活动中的主要风险，在“风险因素”披露时应全面、具体、有针对性，并尽量进行量化分析，如税收优惠政策变化风险，应结合公司经营及目前政策，量化评估变化风险及对后续经营的影响。（3）生产相关技术的来源，后续研发投入情况，是否可能影响持续经营。请保荐机构督促发行人按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说明核查过程和结论，明确发表核查意见。

17、请在招股说明书“业务与技术”部分补充：（1）按产品类别，披露公司所处行业全产业链（包括上下游各个环节）的简要情况，包括但不限于生产流程、主要产品价格变动、行业竞争状况、行业生产能力及产量等；下游最终产品所属行业的具体情况，是否属于产能过剩、宏观调控限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限制等行业，是否可能对公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2）结合同行业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市场占有率或市场份额等，披露公司所处行业的整体状况；（3）结合业务重点地区市场规模、竞争状况等，披露公司在行业内的地位，未来发展的主要瓶颈与应对计划。请保荐机构督促发行人按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说明核查过程和结论，明确发表核查意见。

18、申报材料显示，发行人报告期内各期末应收票据分别为13,611.47万元、9,115.20万元、7,535.61万元、6,384.40万元，各期末应收账款余额分别为18,808.55万元、25,344.08万元、22,740.45万元和25,792.22万元，其他应收款账面价值分别为20,574.31万元、18,493.60万元、92.51万元和171.56万元；各期末预收款项余额分别为1,183.63万元、1,634.99万元、540.36万元和1,272.26万元。请在招股说明书“财务会计信息”、“管理层讨论与分析”部分补充披露：（1）结合企业会计准则、同行业公司和公司实际情况，说明对同一实际控制人关联往来组合不计提坏账准备的合理性，账龄分析法计提标准是否偏低，是否谨慎。（2）结合公司各期末应收款项账龄情况，公司报告期坏账实际核销情况、公司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坏账计提政策对比情况等补充说明公司应收款项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应收票据中包含部分商业承兑汇票，是否需计提坏账准备，其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3）公司的信用政策及执行情况，在报告期内是否发生变化及原因，与应收账款、应收票据、预收账款变动的匹配性。（4）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应收账款呈上升趋势、应收票据呈下降趋势的原因，是否与同行业公司情况存在重大差异，是否属于销售政策、信用政策发生重大变化，是否可能影响持续盈利能力。（5）各期末主要欠款单位与主要客户的匹配性，是否存在异常的客户或欠款单位；如存在，请披露其详细情况，包括但不限于成立时间、注册资本、业务结构、与发行人是否存在关联关系等。（6）应收账款期后回款情况，是否符合公司与客户的信用期约定，报告期公司应收账款账龄较长的原因并请充分提示风险。请保荐机构、会计师说明核查过程、方法和结论，并发表明确意见。

19、申报材料显示，发行人报告期内各期末存货余额分别为8,499.77万元、8,042.09万元、11,364.79万元、11,658.45万元，呈上升趋势。请在招股说明书“管理层讨论与分析”部分补充：（1）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存货结构与变动情况，是否与公司的收入、成本及原材料采购量、使用量，产品销量变化相匹配，与产销率变化情况是否匹配，与同行业可比公司是否存在重大差异。（2）结合存货具体明细、年限等，披露存货跌价准备计提的具体情况，是否与同行业公司情况存在重大差异。请保荐机构、会计师说明核查过程、方法和结论，明确发表核查意见。

20、申报材料显示，发行人报告期内固定资产分别为18,279.42万元、48,425.18万元、57,921.43万元、56,650.10万元，在建工程分别为10,955.95万元、1,195.93万元、1,384.70万元和4,047.65万元，无形资产账面价值分别为5,995.04万元、5,832.34万元、6,637.48万元、6,527.50万元。请发行人在招股说明书“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中补充：（1）披露报告期内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的成新率，折旧及摊销的计提过程、计提比例是否合理、是否充分、是否存在应计提减值准备未足额计提的情况、是否存在费用资本化情形，是否可能影响持续经营；并与同行业公司比较，披露固定资产周转率、折旧比率等是否存在明显差异，如有请说明原因；（2）结合现金流量分析，说明固定资产、在建工程等项目变动与现金流量相关项目变动的匹配性。（3）2014年较2013年固定资产增加额较大的原因及具体构成、取得方式等，房屋及建筑物余额中是否包括土地使用权，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请保荐机构、会计师说明核查过程和结论，明确发表核查意见。

21、申报材料显示，发行人报告期内各期末应付票据余额分别为8,800.00万元、20,800.00万元、2,100.00万元和1,612.38万元，应付账款余额分别为3,528.70万元、6,560.50万元、8,181.65万元和7,046.54万元，预付款项余额分别为2,300.40万元、3,891.66万元、4,029.07万元和1,724.16万元。请发行人在招股说明书“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中补充：（1）结合对外采购的主要内容、采购对象、付款政策等，补充说明公司应付票据、应付账款、预付款项波动的原因，是否与营业成本、存货等科目变动及原材料采购量等相匹配。（2）披露报告期内主要供应商与主要应付票据、应付账款、预付款项的对象之间的匹配性，是否存在异常的供应商或其他单位；如存在，请披露其详细情况，包括但不限于成立时间、注册资本、股权结构、业务结构等。（3）应付票据余额2013年、2014年较大，请说明应付票据的产生原因，是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请保荐机构、会计师说明核查过程和结论，明确发表核查意见。

22、申报材料显示，发行人2016年6月30日递延收益余额为906万元。请在招股说明书“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中补充披露：报告期内政府补助的具体内容，是否具有可持续性；结合递延收益的具体情况、同行业上市公司政府补助等，说明与同行业公司相比，发行人是否获得更多政府补助或其他支持，政府补助与支持对当年及以后年度财务报告的影响，是否对未来经营产生重大影响。请保荐机构、会计师说明核查过程和结论，明确发表核查意见。

23、申报材料显示，发行人报告期内各期末其他应付款余额分别为9,445.46万元、16,953.36万元、322.12万元和452.60万元，余额较大主要系拆入资金所致。请发行人在招股说明书“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中补充：（1）报告期内其他应付款的主要构成、主要应付对象等，是否履行相应程序。（2）结合报告期资金拆出的详细情况，说明同时存在资金拆入、拆出的原因，相关资金拆借是否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是否损害公司利益。请保荐机构、会计师说明核查过程和结论，明确发表核查意见。

三、关于财务会计资料的相关问题
1、请说明财务报表项目比较数据变动幅度达30%以上的情况及原因是否已恰当披露。请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发表核查意见。

2、请保荐机构、会计师说明公司财务部门人员与公司董监高、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如为个人）是否具有亲属关系，如有，是否会影响财务工作独立性。请保荐机构、会计师核查财务相关内部控制设计和执行的有效性。

3、请发行人严格按照《企业会计准则》、《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证券交易所颁布的业务规则中相关规定完整、准确的披露关联方关系及交易。

4、请在招股说明书中补充披露：（1）公司员工薪酬制度、各级别、各类岗位员工收入水平、大致范围及与当地平均工资水平比较情况，公司未来薪酬制度及水平变化趋势。（2）结合员工数量变化、劳务派遣用工调整等，披露职工薪酬核算与相关科目变动情况的匹配性。

5、请发行人对报告期申报财务报表与原始财务报表涉及差异调整的具体事项、内容和理由予以逐项说明，说明相关项目截止性或重分类调整、差错更正的原因、依据及其合规性，重点说明对损益的影响、涉及纳税义务的处理与履行情况。请保荐机构、会计师逐项核查差异调整的事项及依据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补充分析发行人的会计核算及会计基础工作是否符合规范性的要求。

6、公司财务数据已过有效期，请补充审计后更新相关申报材料，并说明发行人在行业、业务与财务等方面是否发生异常变化。请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核查并明确发表意见。

7、请发行人及相关中介机构对照证监会公告[2012]14号《关于进一步提高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公司财务信息披露质量有关问题的意见》、证监会公告[2013]46号《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公司招股说明书中与盈利能力相关的信息披露指引》的要求，逐项说明有关财务问题及信息披露事项的解决过程和落实情况，发表明确的结论性意见。

四、其他问题

1、请发行人、保荐机构每次报送申报材料时，对申报材料中修正或增加的信息进行特殊标识，并对修正或增加的信息作出书面说明。对非因财务数据更新产生的修正信息，说明前次申报是否存在错误，明确是否属于公司内部资料不完整或内部管理混乱所致，是否存在内部控制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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